定州市环境保护局
关于定州市嘉泽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拔丝生产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补充说明的函
 定环表函（2013）  号

定州市嘉泽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所报《定州市嘉泽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拔丝生产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补充说明》收悉。经研究复函如下：

定州市嘉泽金属制品有限公司，2011年9月由定州市环保局对该项目出示了审批意见，审批号为[2011]107号，项目选址不变，位于定州市高蓬镇李新庄村南，项目总投资30万，环保投资5万，占地面积5333平方米,年拔丝产量为2000t/a、丝网产量为10万m2/a，本项目在原有厂区库房进行建设，增加两台退火炉设备。
在全面落实环境影响评价补充说明提出的各项防治措施的前提下，该工程变更内容环境不利影响能够得到有效的缓解和控制，我局同意你公司按照环境影响补充评价说明所列变更内容进行建设。

项目建设与运行管理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认真落实环评报告表及变更补充报告中规定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
1、厂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

2、退火炉采用水膜式除尘器，并使用自动输煤机，燃用低硫煤，使用固硫剂，烟（粉）尘、SO2、NOX经15米高烟筒排放，执行《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9078-1996）二级标准。
3、生活污水全部用于厂内地面泼洒抑尘，不外排,厕所采用防渗旱厕，定期清理用于农肥。

4、退火炉燃煤灰渣全部外售综合利用，职工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理。
5、项目建成后，与主体工程配套的污染防治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投入使用，三个月内必须书面向我局提出验收申请，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运营。

6、该建设项目在建设和运行过程中的环境监督管理由我局当地监察所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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